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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埔鹽鄉○○村○○鄰 
○○路○○號 

申請人
印章 

 

一、 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(須三份) 
 

 以個人名義申請者，檢附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□ 以法人名義申請者，檢附公司設立登記或變更登記表及 
代表人身分證影本。 

□ 以商號名義申請者，檢附設立或變更登記證明文件及負 
責人身分證影本。 

□ 政府機關、公有公用事業機構及公法人，得不需檢附設 
立證明文件影本。 

 
 

 

請黏貼(或檢附)身分證明文件影本，並加蓋申請人印章及「與正本相
符」字樣。 

 
 

與
正
本
相
符 

**本範例僅供參考，若不知如何填寫，可洽本處各工作站協助 

**紅字部份可請本處各工作站代為填寫 

彰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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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位置圖面 

(一)申請位置示意圖(須三份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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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地籍圖謄本(申請日前 3 個月內，正本一份，影本二份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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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土地登記謄本 
(申請日前 3 個月內，申請基地須第一類謄本，水利用地第二類謄本，各正 

本一份，影本二份。若為 2 人以上共有，可由 1 人代為申請，但需檢附另一

人同意書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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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土地使用同意證明。 

（申請土地屬申請人所有或由主管機關管理者，得免附）。 

 



現場照片表 
申請人：         建造物座落地段號： 
 

 

 

 
左

側 

 
拍攝日期:111年○○月○○日 

 

 

 

 
正

面 

 
拍攝日期:111年○○月○○日 

 

 

 

 
右

側 

 
拍攝日期:111年○○月○○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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